學務處同仁自評紀錄表

考核年度：95年3月至96年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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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填表說明請見背面附記

附記：

一、單位、職稱、姓名、工作項目、主要工作表現自述、自評等級及自評人簽名欄，由受評人填列；「考核人意見並簽章」欄由受評人之直屬主管予以考評填列並簽章，「覆考人意見並簽章」欄則由一級單位主管予以考評填列並簽章（考核二級單位主管時，本欄無須填列）。

二、自評等級分為（A）優異：表現優異，足為同仁表率；（B）良好：表現明顯地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；（C）稱職：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；（D）待加強：表現未盡符合基本要求；（E）不良：表現多未達基本要求，經勸導仍未改進者。
